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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1/2021_2022__E5_9B_BD_E

6_9C_89_E8_82_A1_E5_c33_41588.htm 对于经济结构调整可以

这样认识：其主要目标不是由政府调用社会财力来实现“更

合理”的经济结构，而是要通过改革、转轨、制度建设，建

立起适宜于经济结构自行调整、持续调整的机制。政府在结

构调整中的基本态度，应该从传统的“国家推动发展”转变

为“增进市场”。 政府一身而二任焉。一方面象所有市场经

济国家一样，它是国民经济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另一方面与

所有市场经济国家都不同，它拥有一个总量庞大、比重甚高

、门类庞杂的经营性的政府资产，而且至今没有建立起出资

人制度和所有者代表机构。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中，政府

有政府的职责，国资有国资的动作。两者的作用都极为重要

，但是首先应该划清界线，不可混为一谈，否则难免强化以

政代资的习惯势力。 一、政资不分是政企不分的根源 近些年

为了解决政企不分的问题，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但是效果有

限。其根本原因在于，要求企业完全“自主运营”是不现实

的，任何类型的企业都不可能摆脱所有者的督导。对于国有

企业，在所有者缺位的情况下，政府即使以某种形式退出干

预，也必然要以另一种形式加强干预。无论干预的形式如何

变化，其过程都是行政选择而不是市场选择，其绩效考核都

是凭长官意志而不是凭经济效益。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中

，必须建立起国有资本的出资人制度。在所有者归位的前提

下，正确认识和处理一系列问题。 1.国资有进退，产业无朝

夕 以中国幅员之广大和经济发展之不平衡，只要是有市场需



求的产业方向，都应该去竞争拼搏。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无

所谓朝阳产业和夕阳产业，任何产业都不能轻言放弃。在经

济全球化浪潮之中，如果有些高技术产业我们不能占有一席

之地，如果有些传统产业逐渐走向衰落，其原因只能是由于

政府未能提供制度保障，以及在较弱程度上是由于国际分工

的内在规律。 一些官员在论述产业结构时谈及孰进孰退，这

是把“国资进退”与“结构调整”混为一谈了。由此也可见

在所有者缺位时，政府常常把握不住自己的定位。 2.不宜由

财政部门代享股东权益 这里所说的股东权益，一是指企业的

应付利润，二是指售股变现所得。这两部分收益在任何类型

的企业中毫无疑问归股东所有，但是对于国有资本来说，由

于所有者缺位，最终在某一环节上以某种形式归入财政。财

政部门代享股东权益，这是政资不分的财务基础。其弊端之

一，在实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时，国有资本没有一个统一

的、规范的、属于所有者的财务手段，仍然象过去一样必须

仰仗政府各部门的恩典。1998年以来炽焰大盛的“跑部钱进

”就说明了这一点。 政府各有关部门都在某些方面（一般是

权利）代行所有者职权，而在其他方面（一般是义务）则囿

于权限而不自居为所有者。在这样一个格局之下要想做到政

企分开，要想实现战略改组，实在是难矣哉！ 3.行政性扭亏

增盈的负面效应太大 行政性的扭亏增盈以行政性的惩罚措施

为后盾，企业和各级官员只能奉命行事。在大量体制性问题

未获根本解决的情况下，最简单的应对措施就是少提折旧。

折旧制度改革后的1994年，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综合折

旧率曾达到7.2% 的历史最高水平，但在两三年内就骤降了3个

百分点（1996年3.8%，1997年4.1%），致使国企的折旧率低于



改革开放初期（1982年4.3%）。1999年在经营环境和经营效

益大为改善的情况下，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综合折旧

率仍只有4.7%，若以1994年的水平来衡量，少提折旧1329亿

元。作为对比，1999年国债用于技改贷款的贴息数额是90亿

元。 行政命令必然按条块执行。无论是条还是块，在没有能

力使绩差企业产生盈利的情况下，必然要求绩优企业少提折

旧多报盈利，以展示全条或全块的政绩。所以，行政性扭亏

为盈象过去的许多行政手段一样，最终效果都是抽肥补瘦、

鞭打快牛，对企业结构作逆向调整。 如果所有者在位的话，

首先关注的当然是折旧率，绝不会不提折旧而去交所得税，

因为提足折旧才意味着资本保值。在以政代资的情况下少提

折旧，可以看作是寅吃卯粮的一种形式，也可以看作是抽逃

资本的一种形式。所以说，不怕婆婆多，只怕没有娘，没娘

的孩子最可怜。 二、政府的首要职责是提供制度保障 毫无疑

问，在市场经济国家，结构调整是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

基础。但是在中国这样的转轨国家，首当其冲的问题却是使

企业成为企业，使市场成为市场；而推进企业化和市场化进

程，责无旁贷只能是政府的专利。因此，政府在经济结构战

略性调整中的首要职责，是通过政策集成，促进企业转制和

市场发育。 1.彻底清理现有经济法规 政府各部门每年大量出

台的经济法规类文件，对于尽快强化法制建设有着重要的作

用。但是这种以内部红头文件来组织和管理国民经济的传统

方式，存在着四大弊病。其一，政出多门。彼此矛盾的事情

经常发生，新法规与既有法规矛盾的事情也经常发生。其二

，透明度太低。虽然对于经济人行为有很强的约束作用，但

是当事者事先并不知道触犯了哪一个部门的哪一个内部文件



。这实际上是一种“不教而诛”的管理方法。其三，缺少制

约机制。法规对于政府自身几乎没有任何约束作用，很容易

把行政长官的主观意志变为行政部门的政令。其四，由于缺

少监督反馈机制，因而随意性较大。杜撰的用语、错误的概

念、违背经济规律的做法，在法律中较少发生，在法规中则

大量存在。 处于因特网时代而仍然采用内部文件来协调一个

大国的经济，在信息传递速度、信息公开性、信息获取成本

等各方面呈现出何等巨大的反差！ 为了有力有序推动结构调

整，需要彻底清理现有的经济类法规。清理的办法不是象过

去那样废止一批，又重新炮制出一批，形成新的堆积。应该

仿效当年财务会计制度的改革，实行一揽子改革和模式性转

换。第一，对各部门现行法规中有约束性的条款，按照一定

的序列进行系统集成，形成《经济规典》。第二，《经济规

典》公开颁布，既显示出有教无类，同时可接受社会检验。

第三，此后各部门新出台的约束性措施，统统按照集成顺序

纳入规典，从此不再堆积文件；规典中成熟的部分可以陆续

升格为法律。 这样一个模式，当可在一定程度上破除部门法

规的四大弊病，而仍然保留其快速拾遗补缺的优越性。 2.以

分级所有为产权框架，建立出资人制度 按目前规定，全部“

国有企业”都属国务院所有，各级政府只是在“分级管理”

。这样一种产权安排是不现实的。一方面说“谁投资，谁负

责，谁拥有”，另一方面说“地方政府投资，中央政府拥有

”，这在逻辑上怎么能够解释得通呢？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